
 

 1 / 2 

证券代码：600580   证券简称：卧龙电气   编号：临 2017-036 

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卧龙电气”、“公司”）、席立功、何

东武、吴国敏与厦门红相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相电力”）就卧

龙电气银川变压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川卧龙”、“标的公司”）100%股权转

让事宜签订《厦门红相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与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席

立功、何东武、吴国敏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卧龙电气拟向红相电力转让持有的银川卧龙

92.5%股权，对应股权转让价款为 108,225 万元，其中 70%部分红相电力以非公

开发行股份支付，获得对应股份 45,013,368 股；30%部分以现金支付，获得对应

现金 324,675,016.56 元。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已经公司六届

二十五次临时董事会、六届二十七次临时董事会及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通过。 

2017 年 4 月 14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及《上海

证券报》披露了《卧龙电气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7-009），并于 2017 年 05 月 24 日、2017 年 6 月 3 日分别披露了《卧龙电

气关于公司避免同业竞争相关承诺及规划暨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7-027）和《卧龙电气六届三十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17-030）。 

2017 年 6 月 21 日，红相电力收到中国证监会的通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于 2017 年 6 月 21 日召开的

并购重组委 2017 年第 32 次工作会议审核，红相电力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无条件通过。 

目前，红相电力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核准文件，待红相电力收到中国

证监会相关文件后将另行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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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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